
發文字號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96.01.11 行執一字第 0966000019號函

發文日期：民國 96 年 01 月 11 日

要    旨：90年 1月 1日前之公法上金錢請求權，應最遲至 94年 12月 31日移送執行，行政

執行處應加強審查執行案件之逾期情形

主    旨：移送機關就 90 年 1  月 1  日前已發生且得移送執行之公法上金錢請求

          權，逾 94 年 12 月 31 日始為移送執行，或雖經移送執行並核發執行（

          債權）憑證結案，而逾 94 年 12 月 31 日始再檢具該執行（債權）憑證

          移送執行者，各行政執行處應加強審查，以免有逾執行期間仍予受理執行

          之情事，請  查照。

說    明：依財政部國庫署 95 年 12 月 19 日台庫中二字第 09503913860  號函辦

          理。


